
                                             

证券代码：300366           证券简称：创意信息        公告编号：2020-61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深度合作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

额，协议相关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曙光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中科曙光”）协商一致，双方本

着长期合作、互相支持、互利双赢、共谋发展的原则，签订了《曙光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合作协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协议对方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力推动下组建的高

新技术企业，在全国 30 多个省会和主要的二线城市设有研发中心、生产制造基

地、业务分公司或办事处。中科曙光是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亚洲第

一大高性能计算机厂商，倡导“自主创新 服务中国”的品牌理念，以全面、专

业、增值的服务为广大中国用户提供良好的应用体验，曙光的硬件产品、解决方

案、云计算服务已被广泛应用于政府、能源、互联网、教育、气象、医疗及公共

事业等社会各个领域。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甲方拥有政务、芯片产品资源优势以及数据中心运营体系优势，乙方拥有技

术研发实力和大数据项目建设服务经验，甲方将向乙方全面开放市场渠道及资源，

乙方也将为甲方提供全方位的大数据产品及解决方案服务和技术研发支持，从而

推动双方合作不断深化，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积极抢抓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

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1、自主可控数据库一体机：鉴于乙方的自主可控数据库技术指标领先，体

现了国产数据库较高水平，实现了软件自主可控，并在能源、金融和通信三大领

域实现了规模应用，甲方自主可控国产高性能芯片以及服务器能力领先，甲乙双

方将在数据库领域开展紧密合作，共同打造数据库一体机，并联合发布该产品。

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合作、股权合作、数据库产业生态圈构建等，共同推进数据库

一体机“成都造”，立足成都、面向西南，推动国产数据库在党政机关、各行业

领域的商业化应用，加快推进相关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2、新型智慧城市：双方将以新型智慧城市体系建设为契机，积极参与数据

中台、技术中台和业务中台建设，提升支撑能力，帮助政府构建市、区（县）两

级联动的城市智慧治理体系。以“城市大脑”为基础，整合、吸收可复用数据及

功能，不断丰富智慧化应用场景，构建以中科曙光为硬件基础，创意信息为支撑

的联合解决方案。同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及“互联网+监管”的大数据应用创新。

甲乙双方将在四川等重点区域打造样板项目，进而辐射整个西南地区，合力参与

数字政府的智能化、网格化建设运营，不断探索基于数字政府运营的新服务和新

模式。同时甲乙双方将共同参与国家级和省级的“新型智慧城市”创新项目联合

申报，形成成熟可靠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方案，向四川省、西南地区乃

至全国推广运用，大力推进智慧城市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3、新基建和数据中心：鉴于中科曙光在基础设施软硬件产品研发、设计、

服务以及市场推广能力，在“新基建”领域中自底部的计算装备、中间的软件到

上层的应用软件及服务全产业覆盖能力。同时，创意信息在多年的 ICT 建设过程，



                                             

在 IT 和 CT 融合，IT 基础设施优化、整合、迁移，ICT 标准规范体系和流程体系

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实施了大量的数据中心和云平台的案例。基于“新

基建”要支持国产技术、国产装备的大前提，甲乙双方共同基于曙光信息的国产

自主可控芯片推出面向“新基建”的“城市云”“城市数据中心”等系列解决方

案，双方市场联动，甲方的数据中心项目优先选择乙方进行实施落地，乙方数据

中心项目优先选择甲方国产自主可控产品。 

（二）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有效，有效期三年。 

四、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是公司战略业务的重要布局。通过合

作双方在自主可控数据库、新型智慧城市、新基建和数据中心等层面的业务合作

探索，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

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